
沂源县水利局关于印发《沂源县水利工程标准化管

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源水字〔2020〕48 号

 

各镇（街道）水利站：

现将《沂源县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

贯彻落实，确保工作任务完成。

 

沂源县水利局

2020 年 10 月 20 日

 

沂源县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为推动我县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提高管理水平，保障工程运行

安全，按照水利部《加快推进新时代水利现代化的指导意见》、省水利厅

《关于印发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鲁水运管函字

〔2020〕2 号）和市水利局《关于印发淄博市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淄水管〔2020〕22 号）要求，结合我县水利工程管理

实际，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范围

涉及境内大（2）型水库 1 座，小型水库 111 座（小（1）型水库 20

座，小（2）型水库 91 座），全县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程名录详见。

二、工作目标

2021 年 5 月底前，完成全县大中小型水库等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内

业任务；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评价；新、改、扩建

和除险加固工程，自验收移交运行管理后一年内完成标准化管理评价,其他

水利工程逐步实现标准化管理。

三、工作任务

（一）工程设施 

1.建立完善的工程运行体系和模式，保持工程实体、机电设备、监测

设施、视频监控设施、标识标牌等齐全完备；加快对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

问题的整改力度，对存在病险问题、未达到设计标准的，要建立台账，列

入除险加固计划，尽早消除安全隐患；积极参与水利风景区创建，推进水

文化建设，实现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环境优美化。



2.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建立有线视频监控及图像传输站，搭建各级

水利工程管理信息平台，建立科学高效的“水利工程管理系统”，实现视

频监控、现场指挥调度等工作，确保工程安全高效运行。

（二）安全管理

1.推进水利工程划界工作。2021 年 12 月底前全部完成水利工程管理

范围和保护范围的划定，统一埋设界碑、界桩，确保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

保护范围内不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工程管理秩序井然有序。

2.加强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按照规定时限、程序和技术标准开展水库

大坝注册登记、安全鉴定等工作。确保于 2021 年汛前完成全县所有水库

大坝安全鉴定工作。

3.健全防汛和安全管理组织体系。制订应急预案，落实度汛和安全生

产措施，保障工程效益持续发挥。 

（三）运行管理

1.依据省水利厅《制（修）订全省水利工程分类管理标准和标准化管

理手册编制指南》，结合水利工程管理实际，制订标准化管理手册，健全

各种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做到制度、设备操作规程上墙，内容完整、清

晰。 



2.制订水库调度运行规程；规范实施工程巡视检查、安全监测、维修

养护等日常管理活动，强化日常工作的精细化、流程化，做到巡测规范、

记录标准、维护及时。   

（四）管理保障

1.加大水利工程责任主体的落实工作，进一步明确责任人，明确岗位

职责，做到责任到人、职责清晰、履职到位。

2.加强工程管理人员业务培训，关键岗位持证上岗；管理人员掌握水

利工程基本业务知识、管理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做到专业熟悉、标准熟

知、操作熟练。 

3.建立稳定投入的经费保障机制。加强与财政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将

工程管理单位人员经费及工程维修养护经费（简称“两项经费”）纳入年

度预算，实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确保资金全额到位。

4.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现代化建设。积极探索应用自动化、信息化巡检、

监控、监测设施，改进管理手段，提高管理科技含量；积极推行“物业化、

专业化服务”等管理模式，健全工程管理维护队伍，提高工程管护专业化

水平。 

四、工作安排 

（一）组织准备阶段（2020 年 10 月） 



各镇（街道）结合实际，制定印发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于 10 月 30 日前报县水利局备案。

（二）全面实施阶段（2020 年 10 月～2021 年 12 月） 

1.2021 年 5 月底前，基本完成 112 座大中小型水库标准化内业管理

实施任务及任务管理自评。 

2.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 112 座大中小型水库标准化管理评价。 

（三）复核与长效管理阶段（2022 年 1 月以后） 

1.2022 年 3 月底前，县水利局完成对全县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情况的

复核工作。

2.2022 年 4 月底前，市水利局完成对全市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情况的

复核工作。

3.2022 年 5 月底前，省水利厅抽查 2 个区县，按评价标准所列实有工

程类别每类至少抽查 1 个工程，进行标准化管理评价情况抽查复核。

4.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实行常态化，自工程标准化管理评价通过

后，每五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 

五、工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把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抓

紧抓好。县水利局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县河长制



办公室负责同志、县防汛抗旱服务中心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各镇街道水利

站负责人和县防汛抗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成员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

工作专班。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防汛抗旱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

由防汛抗旱服务中心负责同志担任。同时，各镇（街道）也成立相应专班，

负责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组织及监督指导工作。

2.建立调度机制。制定推进计划和措施，明确主管部门责任人、管理

单位（管理责任主体）责任人，对标准化管理评价内容要逐工程逐季度明

确序时进度，实行月调度、季通报、年总结制度。每月 25 日前各镇（街

道）将标准化管理工作推进情况报县水利局。同时，各镇（街道）要明确

1 名联系人（联系人名单于 10 月 30 日前上报），专门负责相关材料的报

送工作。

3.保障经费落实。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水利厅等部门

关于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鲁政办发〔2004〕18

号）确定的财政支付政策，做好“两项经费”的落实工作，积极争取省市

县切块使用的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及地方资金支持，确保水利工程标准

化管理工作顺利推进。

联系人：赵金波，电话:0533-3241267


